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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虾养殖示范基地建设项目服务承诺

建立坝盘镇龙虾生态养殖示范基地，主养（小龙虾）采用“稻虾”连作寄样

模式，探索生态链农业循环经济建设项目

本项目按照生态学原理和生态经济规律，以示范推广小龙虾为载体，发展特

色水产养殖业，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，辐射和引导周边农业走产业化、特色化

发展道路。充分利用本地的特色资源，凸显区域优势和地方特色。以江口县坝盘

镇建设绿色生态休闲观光农业示范区为契机，遵循农业循环经济“减量化、再利

用、资源化”的基本原则和理念。大力发展生态农业，建立“稻虾”连作生态养

殖模式，把多效益和多种经营项目有机地结合在一起。按“整体、协调、循环”

的原则，把发展农业生产与第二、三产业结合起来，形成生态上与经济上两个良

性循环，经济、生态、社会三大效益的统一。 通过示范基地建设摸索，带动和

示范本地农民调整和优化农业产业结构，提高农民收入，进而把江口县县坝盘镇

坝盘村打造成一个集现代农业综合开发、休闲、观光旅游于一体的综合性农业产

业化基地。

二、项目背景及建设的必要性

1、项目提出背景

小龙虾原产美国南部和墨西哥北部，因其个体大、肉质鲜美而被誉为虾中之

王，小龙虾高蛋白，低脂肪，易于人体的吸收，虾肉内锌、碘、硒等微量元素的

含量要高于其他食品:同时，小龙虾还有药用价值，能化痰止咳，有促进手术后

伤口肌肉愈合的奇妙作用。目前，小龙虾在我国主要生长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江、

河、湖泊等水体中，伴随着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，人们的生活方式、消

费观念不断改变，小龙虾需求量越来越大。

2、相关政策支持



中华人民共和国《关于当前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的若干意见》说“调.整养殖

模式，重点发展高效生态型水产养殖业，积极发展高科技工厂化养殖，因地制宜

发展水库和稻田养殖”。小龙虾项目属于农业产业化项目之一，符合国家产业政

策，其发展方向、发展模式符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要求,同时也是江口

县坝盘镇政府近几年重视、引导、支持和推介的重点农业产业化项目，为使该项

目顺利实施，坝盘镇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多次深入到坝盘村，与村组农户进行养殖

基地(稻田)的协调租用工作。

3、市场前景

依托江口县和坝盘镇政府支持，示范基地将着力于扩大生产，采取.“示范

场+农户”的形式，联结农户，以前期 312.5亩为点，以点带面，通过租借农户

包产田的方式，产生示范效应，后期引导和帮助农户学习技术，以便农户自己进

行小龙虾和稻田寄养，发展高产、优质、高效小龙虾特色养殖。有效利用本地养

殖优势和丰富的水产资源，带动农业特色产业发展，以“摸得着、看得见、学得

着”的方式，为农民开创增收致富之路。

三、项目建设的有利条件

1、区域综合环境:江口县境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，由于地理位置、地形、

大气环境长期相互作用，形成全年气候温和、无霜期长，春早秋凉，夏无酷暑，

冬无严寒的四季特征。按照气候学家张保坤划分四季的方法(平均气温

10° ~22^C之间为春、秋季，22'C以上为夏季，10C 以下为冬季)，江口县地区

呈现冬夏季长、春秋季短的特点。年平均气温 16.2度，降雨 921毫米，气候温

和，适宜多种动植物生长。坝盘村村土地肥沃，地势平坦,水沟纵横，水源较为

充足，且周边无工业污染，水质符合国家渔业水质标准，而小龙虾对水质要求不

高，生命力强，最适水温 10~30C，最适 pH值为 7.5~8.5，自然条件优越，十分

适合小龙虾养殖。

2、局部环境:江口县尚无一个较大型的小龙虾特种养殖基地，县内特种水产

品种缺乏，且市场需求量大。

三、周边环境:坝盘镇位于江口县县南部窗口地区，距县城 15公里左右，是

江口县龙虾养殖基础条件最好的生态园区，地区处于高速交汇处商贸活跃，信息



畅通，区位优势独特，国道纵贯南北，已经建成的高速横贯其中，高速公路如网

状分布，可以说交通四通八达，非常便利。

四、项目建设内容与计划目标

本项目通过“基地+农户”的方式在 2019年内建设 312.5 亩小龙虾养殖示范

基地，并培训 5户以上农户进行初期养殖学习。后期通过以“协会+基地+农户”

的方式在 2015年内发展小龙虾养殖 500 亩,其中 10亩以上的农户至少达 50户。

项目建成后，坝盘村小龙虾养殖将成为江口县县的一个鲜明的特色水产养殖业。

五、项目建设的实施方案

1、项目建设目标

按照”协会+基地+农户"的经营方式,采取小龙虾稻虾连作寄养结合模式，在

2015年成立小龙虾养殖协会，由协会与养殖农户签订生产销售合同，并负责协

调联系技术服务。致力将坝盘村打造成为江口县坝盘镇一个特色小龙虾养殖基地，

并在创绿色水产品品牌的同时，努力为江口县生态园区建设增添一个新亮点。

2、实施方案

实施年度为 2019年。投资 30 万元，开发面积 50亩，按国家标准建设内容

为回形池开挖、沟渠疏通、道路平整、生产棚搭建、防逃设施修建、虾种投放、

优质无公害水稻栽植等。项目建成后，农田亩平增收 3000—5000元以上，成为

全镇推广虾稻连作的核心辐射源。(后期发展预想: 2020年计划投资 30—60 万元，

开发面积 50—100 亩，建成 100—150 亩小龙虾稻田寄养的整体连片大板块。同

时争取各方投资 20万元，健全产品销售网络和完善加工服务体系建设。

六、投资预算与效益分析

1、投资估算:建设基地 50 亩，总投资 35万元。

土地流转费: 1800 元/亩 X50 亩=9. 0 万元

基础建设费(含防逃设施) : 1500 元/亩 X50亩=10.25万元. 虾苗成本(两造) :

50元/千克 X34千克/亩 X50亩=8.5万元 水稻种植成本: 300 元/亩 X50 亩=1.5万

元

人工管理费: 150 元/亩 X50亩=0.75万元.

流动资金: 5 万元

2、项目收益



收入:虾(以市场平均预期回收价格 40元/公斤来计) : 250 千克/亩 X50亩 X40

元/千克=50 万元

水稻: 300千克/亩 X40亩 X4 元/千克=4.8 万元

收益: (50+4.8). -30=24.8 万元.

b、项目投资回收期: 1 年。

七、投资估算与资金来源

资金筹措的方式与来源:项目总投资 78.125 万元。

八、经济、社会效益

(一)农户增收情况:

(1)以 1 亩水田计,养-造虾约需虾苗 34 公斤,--年虾种成本为 1700元。

(2)以 1亩水田 1造产虾 100公斤计,一年可生产小龙虾两造,年产量可达 200公

斤,以保价回收价格 30元/公斤来计,1亩水田产虾年销售收入 6000元,除去虾苗及

其他费用 3000元,每亩水田养虾年可创收 3000元。

(二)社会效益

项目发展的是高产值的小龙虾，通过加大资金及科技的投入，变粗放型为集

约型，是农业综合效益成倍增长，为走农业产业化道路指明了路子。一方面既可

以丰富市场供应,增加农民收入，帮助农民增收致富，另一方面它还能增加财税

收入，对强镇富民，保证社会稳定有着重要的意义。同时解决了部分农村劳动力

就业问题，增强农民的商品意识，引导农民转变观念，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，并

依据市场行情，利用高科技生产养殖技术来指导水产养殖，以获取最大经济效益，

此外，示范基地的建成还可以带动其它服务行业的发展。

(三)生态效益

项目示范基地水源、水质保护较好,农户养殖的农田使用农家肥料和低毒农

药,不会对虾和环境造成污染,符合绿色环保产品的要求,并且小龙虾能吃掉虫害,

保田丰收。

九、结论

江口县县坝盘镇小龙虾养殖示范基地建设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，也符合当

地市场需要。本项目建成后，能够带动当地农民调整和优化农业产业结构，有利



于增加农民收入，促进地域经济健康发展，项目社会效益明显，资金效益较好。

因此，该项目的建设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。

按照国家验收标准执行

关于压实度检测频率的说明根据 GB/T50123-1999(2007 版)土工实验方法、

《土方与爆破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》GB50201-2012规定:基坑每层按

100m2 ~ 500m2取样一组，每层不少于 1组;场地平整回填每层按 400m2 ~ 900m2

取样一组,每层不少于1组;取样部位应在每层压实后的下半部。采用灌砂(或灌水)

法 .取样时,取样数量可较环刀法适当减少,但每层不少于 1 组,本层取样试验合格

后方可进行上层回填。这个组数为灌砂(或灌水)法一组为一个点,环刀法一组为-

个点。

4.5土方回填

4.5.1坊回填工程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、土方回填前,应根据设计要求和不同质量等级标准来确定施工工艺和方法;

2、土方回填时,应先低处后高处,逐层填筑。

4.5.2回填基底的处理,应符合设计要求。设计无要求时,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、基底上的树墩及主根应拔除,排干水田、水库、鱼塘等的积水,对软土进行

处理;

2、设计标高 500mm 以内的草皮、垃圾及软士应清除;

3、坡度大于 1:5时,应将基底挖成台阶,台阶面内倾,台阶高宽比为 1:2,台阶高

度不大于 1m ;

4、当坡面有渗水时,应设置盲沟将渗水引出填筑体外。

4.5.3填料应符合设计要求,不同填料不应混填。设计无要求时,应符合下列规

定:

1不同土类应分别经过实试验测定填料的最大干密度和最佳含水量,填料含水

量与最佳含水量的偏差控制在+ 2%范围内;

2草皮土和有机质含大于 8%的土,不应用于有压实要求的回填区域;

3淤泥和淤泥质土不宜作为填料,在软土或沼泽地区,经过处理且符合压实要

求后,可用于回填次要部位或无压实要求的区域;

4碎石类土或爆破石渣，可用于表层以下回填,可采用碾压法或强夯法施工。



采用分层碾压时,厚度应根据压实机具通过试验确定, -般不宜超过 500mm,其最

大粒径不得超过每层厚度的 3/4 ;采用强夯法施工时,填筑厚度和最大粒径应根据

强夯夯击能大小和施工条件通过试验确定,为了保证填料的均匀性,粒径一般不

宜大于 1m ,大块填料不应集中,不宜填在分段接头处或回填与山坡连接处;

5两种透水性不同的填料分层填筑时，上层宜填透水性较小的填料;

6填料为黏性土时,回填前应检验其含水量是否在控制范围内,当含水量偏高,可

采用翻松晾晒或均匀掺入干土或生石灰等措施;当含水量偏低,可采用预先洒水湿

润。

4.5.4土方回填应填筑压实,且压实系数应满足设计要求。当采用分层回填时,

应在下层的压实系数经试验合格后,才能进行上层施工。

4.5.5坊回填施时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碾压机械压实回填时, -般先静后振动或先轻后重,并控制行驶速度,平碾

和振动碾不宜超过 2km/h ,角碾不宜超过 3km/h ;

2每次碾压,机具应从两侧向中央进行,主轮应重叠 150mm 以上;

3对有排水沟、电缆沟、涵洞、挡土墙等结构的区域进行回填时,可用小型机

具或人工分层夯实。填料宜使用砂土、砂砾石、碎石等,不宜用黏土回填。在挡

土墙泄水孔附近应按设计做好滤水层和排水盲沟;

4施工中应防止出现翻浆或弹簧土现象,特别是雨期施工时,应集中力量分段

回填碾压,还应加强临时排水设施,回填面应保持一定的流水坡度 ,避免积水。对

于局部翻浆或弹簧土可以采取换填或翻松晾晒等方法处理。在地下水位较高的区

域施工时,应设置盲沟疏干地下水。

4.5.6软土、湿陷性黄土、膨胀土、红黏土、盐渍土等特殊土施工,应按照本规

范第

4.6节的规定执行。

4.8质量验收

一般规定

4.8.1坊(子)分部、分项工程的划分及质量验收,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工

程施工质量验收统-标准》GB 50300 的有关规定。

4.8.2坊开挖、坊回填分项 I 程检验批可按回填料、工艺、分层、分区段划分



由施工单位会同监理单位(建设单位)在施工前确定。

4.8.3检验批质量验收合格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主控项目质量符合本规范的规定;

2 -般项目中的实测(允许偏差)项目抽样检验的合格率应不低于 80% ,且超

差点的最大偏差值不得大于允许偏差限值的 1. 5 倍;

3检验批质量符合 I 程设计文件要求和合同约定;

4隐蔽工程施工质量记录完整,施_ I 方案和质量验收记录完整。



按照国家验收标准执行

1、施工现场质量管理应有相应的施工技术标准，健全的质量管理体系、施

工质量检验制度和综合施工质量水平考核制度。

2、建筑工程应该按下列规定进行施工质量控制

（1）建筑工程采用的材料、半成品、成品、建筑构配件、器具和设备应进行现

场验收。

（2）各工序应按施工技术标准进行质量控制，每道工序完成后应进行检查。

（3）相关各专业工种之间，应进行交接检验，并形成记录。

3、建筑工程质量应按以下要求验收：

（1）应符合本标准和相关专业验收规范的规定。

（2）应符合工程勘察、设计文件的要求。

（3）参加验收的各方人员应具备规定的资格。

（4）验收应在施工单位自行检查评定的基础上进行。

（5）隐蔽工程在隐蔽前应由施工单位通知有关单位进行验收，并形成验收

文件。

施工现场质量管理应有相应的施工技术标准，健全的质量管理体系、施工质

量检验制度和综合施工质量水平考核制度；建筑工程应该按下列规定进行施工质

量控制：建筑工程采用的材料、半成品、成品、建筑构配件、器具和设备应进行

现场验收。


